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结论及其标准 

一、合格评估指标数量 

共 7个一级指标，20个二级指标，40 个主要观测点。其中

“达到国家办学条件要求”或“基本要求”均指教育部《普通高

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（试行）》（教发[2004]2号）文件规

定的限制招生的要求。 

二、合格评估指标体系特点 

1.强调了领导作用:遵循办学规律教学规律,落实教学工作中心； 

2.强调人才培养模式改革:引导新建本科学校合理定位,立足区

域,行业经济社会发展需要；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,培养应用型人

才； 

3.强调教师教学和专业实践能力培养培训； 

4.强调教学经费投入； 

5.强调了专业结构优化和课程建设，注重专业布局与区域(行业)

经济社会发展的符合度,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与培养目标的符合

度； 

6.强调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； 



7.强调“以学生为本”，突出了对学生的指导与服务，强调了学

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； 

8.强调产出导向，注重师生和社会对学校教学质量的评价以及就

业情况考察； 

9.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，突出了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品格

培养，体现了教育为先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。 

三、评估结论及标准规定（试行） 

1.评估结论：通过、暂缓通过、不通过 

2.专家组评估结论建议根据专家个人投票统计得出： 

通    过：专家所投票数中，通过票数>=三分之二 

不 通 过：专家所投票数中，不通过票数>三分之一 

暂缓通过：介于通过与不通过中间的票数 

3.专家个人投票依据： 

通    过：观测点有 33个及以上达到基本要求 

不 通 过：观测点有 9个及以上达不到基本要求 

暂缓通过：观测点有 7或 8个达不到基本要求 

 



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指标体系》对民办、医学

类、艺术类高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
  

（一）民办高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
  

1、办学思路与领导作用 

1.2 领导作用 

增加一个观测点“领导体制”，合格标准为：领导体制健全，法

人治理结构完善。学校董事会（或理事会）、校务委员会、党委

会机构发挥了各自的职能；建立了学校发展决策咨询机构并很好

发挥了作用；建立了学校师生员工民主管理监督、建言献策的机

制。 

2、教师队伍   

2.1 数量与结构 

观测点 “生师比”合格标准中增加：自有专任教师数量不低于

专任教师总数 50%。 

增加备注 3：专任教师计算方法：自有教师及外聘教师中聘期二

年（含）以上并满足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的教师按 1:1计入，聘



期一年至二年的外聘教师按 50％计入，聘期不足一年的不计入

专任教师数。 

全日制在校的自考助学生按 1:1计入学生数。 

（二）医学类高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
1、教师队伍 

2.1 数量与结构 

观测点“生师比”：合格标准中增加：要有一支双师型的临床教

师队伍，使整体教师队伍数量与在校生数量的比例达到 1:10。

临床教师的计算以附属医院（直属）具有医师职称系列全部人员

的 15%计；非直属附属医院教师按聘请校外教师折算，原则上不

超过全校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。 

观测点“队伍结构”：合格标准中增加：整体师资队伍结构必须

由校本部基础教师和临床教师两大部分组成。（临床教师必须有

执业医师资格，且理论授课和课间见习教学教师须有主治医师及

以上医疗职称） 

2、教学条件与利用 

3.1 教学基本设施 



观测点“实验室、实习场所”：合格标准增加：医学教育必须有

附属医院和非直属附属教学医院承担学生临床阶段教学，且生均

床位数达到 0.8张以上。非直属附属医院指经当地行政部门批准、

可完成临床教学全过程且有一届以上毕业生的教学医院。 

3、专业与课程建设 

4.3 实践教学 

观测点“实习实训”：合格标准增加：临床阶段教学中主干课程

课间见习与理论授课的比例不少于 1:1。 

观测点“毕业设计与综合训练”：对于医学生是指毕业实习和毕

业综合考试。毕业实习时间不应少于 48周。临床实习教学管理

制度基本健全，有出科考试和毕业考试制度并实施；实习大纲规

定的操作项目合理，多数学生基本完成规定项目；毕业实习每生

实际管理病床４--6 张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三）艺术类高校部分评估指标的调整说明 

  

1、教师队伍 

2.1 数量与结构 

1.观测点“队伍结构”合格标准中“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、

博士学位的比例≥50%”改为 “专任教师中具有硕士学位、博士

学位的比例≥35%。 

2.艺术类院校中的主讲教师“具有二级及以上艺术类专业技术职

务，通过岗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”视同为“具有讲师及以上职务

或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，通过岗前培训并取得合格证”。 

 


